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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为逃债务假离婚，弄巧成拙戏成真
案情
    陈某于1996年娶黄某为妻，婚后生有一女。夫妻二人在外打拼，日子过得颇红火。但后来，陈某在外投资失败，债台高筑，无力偿还。为躲避债务，两人决定假离婚，转移财产。2004年1月，两人签订《离婚协议》，并办理了离婚手续，约定女儿由黄某抚养，房屋等财产全部归黄某所有，所欠一切债务由陈某负责偿还。离婚后，双方仍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并以夫妻名义出入各种场所。后来，黄某与陈某感情逐渐淡化。陈某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，2007年9月，双方签订协议，约定2004年订立的离婚协议作废，并重新分割财产。但协议签订后，黄某拒绝履行义务。
律师点评
该案实质上是夫妻协议离婚后，对原财产分割协议反悔的纠纷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第9条的规定， 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，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而陈某3年后才提出，已经超过法定期间，依法不予支持。此外，当事人的离婚协议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，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。只要是两人的共同债务，即使双方约定所欠债务由一方偿还，债权人仍有权要求两人共同偿还。

对弄假成真的假离婚来说，夫妻婚姻解体带来的巨大代价(包括财产、子女、精神痛苦等方面)显然不是区区十几万元房贷利益所能弥补和挽回的。另外，如果另一方以对方欺诈为由要求重新分割财产，很难得到法律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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